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申請程序及應附繳文件一覽表修正規定
	一、申請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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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事人檢附證件：
(一)由當事人、代理人或其遺族填具申請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如附表)。
(二)申請案件應於發生日期三個月內提出申請。案件核發標準等級之變更（如殘廢加重）得再行請領。
二、受理機關(單位)配合事項：
(一)受理機關(單位)應協助申請人辦理相關表件，並於審查後開具審查安全金案件調查報告表一式二份。
(二)檢附證件若為影本，請承辦人員審核後加蓋「核與正本無訛」及職名章。
(三)案件申請應依規定由各受理機關(單位)先審核後，蓋主官職章，陳報初審機關，再函轉報請基金管理會核辦（含有無重申領同性質濟助金之抵充確認）。
(四)申請案件請函報基金管理會（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七號警政署督察室）辦理。
三、注意事項：
(一)因公殘廢死亡者，應檢附死亡(殘廢)證明書、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等。
(二)遺族領受生活安全金順序，比照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二、請領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應附繳文件一覽表
	申請對象
	申請資格條件
	受理機關(單位)
	初審機關
	應繳證明文件

	警察人員
	依警察機關組織法規執行警察任務之人員
	警察(分)局
	警政署
(督察室)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勤務分配表、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

	消防人員
	依消防機關組織法規執行消防救災任務之人員
	消防局、港務消防隊
	消防署
	

	海巡人員
	依海岸巡防機關組織法規執行海巡任務之人員
	海巡隊、岸巡總(大)隊、各地區巡防局、海洋(岸)巡防總局
	海巡署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海洋巡防總局所屬海巡隊應附繳文件為勤務分配表、巡防人員領用及出入登記簿、航行（海）日誌；海洋巡防總局所屬偵防查緝隊應附繳文件為勤務分配表、巡防人員領用及出入登記簿；海岸巡防總局所屬岸巡總(大)隊，應附繳文件為海巡(安檢)工作日誌、執勤工作紀錄簿；海岸巡防總局所屬機動查緝隊，應附繳文件為工時運用暨成效檢討紀錄表、出入登記簿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其他足資證明執行勤務之書面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

	移民人員
	入出國及移民署執行查察、收容、逮捕、戒護、移送、強制驅逐出國及犯罪調查任務之人員
	移民署
(各事務大隊)
	移民署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勤務分配表、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

	空勤人員
	空勤總隊所屬執勤人員
	空勤總隊
(勤務指揮中心)
	空勤總隊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任務派遣單、任務機起降時間表、任務完成報告表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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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防大隊
	





依民防法暨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辨法納入編組之協勤民力。







	各警察機關
保安民防(課)科
	警政署
(民防組)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勤務分配表(或民防團隊召集通知書)、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機關開具之協勤民力證明書(含編組名冊之頁次) 一式二份。
7.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及足資證明因公執行勤務之文件。

	
	義勇警察大隊
	
	
	警政署
(保安組)
	

	
	交通義勇警察大隊
	
	各警察機關
交通警察(大)隊
	警政署
(交通組)
	

	
	村(里)社區守望相助巡守大隊
	
	各警察機關
保安民防(課)科
	警政署
(保安組)
	

	
	山地義勇警察隊
	
	
	
	

	
	警察志工
	依志願服務法召募之協勤民力。
	各警察機關
行政(課)科
	警政署
(行政組)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警察志工輪值表、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機關開具之協勤民力證明書(含編組名冊之頁次)一式二份。
7.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及足資證明有配合執行勤務之文件。

	
	向警察分局以上機關登記、列冊，並管理、運用之守望相助(巡守)隊
	依志願服務法、人民團體法、行政院八十七年一月七日內字第○○八九六號函核定「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案」、行政院九十四年四月十四日院臺文字第○○九四○○一四三九○號函核定「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等向警察分局以上機關登記、列冊，並管理、運用之協勤民力。
	各警察機關
保安民防(課)科
	警政署
(保安組)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勤務分配表、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機關開具之協勤民力證明書(含編組名冊之頁次) 一式二份。
7.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及足資證明有配合執行勤務之文件。

	
	山林守護團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訓練協助救災事項實施辦法、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辦法成立之協勤民力。
	消防局、港務消防隊


海巡隊、岸巡總(大)隊、各地區巡防局、海洋(岸)巡防總局
	消防署




海巡署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勤務分配表、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或其他足資證明因公執行勤務之文件(如照片、錄影、通聯紀錄、安檢工作日誌、航行日誌或救災證明文件等)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機關開具之協勤民力證明書(含編組名冊之頁次)一式二份。
7.依「依協助執行災害防救工作民間志願組織認證辦法」或「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辦法」，認證或登錄證明。

	
	鳳凰志工隊
	
	
	
	

	
	婦女防火宣導隊
	
	
	
	

	
	睦鄰救援隊
	
	
	
	

	
	民間緊急救援隊
	
	
	
	

	
	民間特種搜救隊
	
	
	
	

	
	民間救難團體救援隊
	
	
	
	

	
	義勇消防人員
	依消防法、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納入編組之協勤民力。
	消防局、港務消防隊
	消防署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勤務分配表、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各一份。
4.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5.領據正本一份。
6.機關開具之協勤民力證明書(含編組名冊之頁次)一式二份。
7.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

	
	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生
	於實習支援服行警察、海岸巡防、消防勤務或奉令協助警察、海岸巡防、消防機關執行任務期間之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生。
	警察(分)局


消防局、港務消防隊


海巡隊、岸巡總(大)隊、各地區巡防局、海洋(岸)巡防總局
 

空勤總隊
(勤務指揮中心)
	警政署
（教育組）


消防署




海巡署




空勤總隊

	1.安全金申請表一式二份。
2.死亡證明書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
3.依警察、消防、海巡及空勤總隊等機關請求支援協助之公文書或實習規劃文件、出勤紀錄證明文件(如係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職章)。
4.學(員)生實習證明文件。
5.切結(同意)書正本一份。
6.領據正本一份。
7.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殘廢死亡殉職者，並應檢附除戶之戶籍謄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安全金請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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